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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

· 估价委托人：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9-1-0557-F01ZLGJ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

受贵中心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商业用房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估价对象建筑面积约为10414.05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9年8月3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9年8月30日，估价对象用途设定为商业的房地产租赁价格，其不包含物业管理费、能源费、房地产经纪公司服务费等。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比较法



	评估价值
	5.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

特别提示：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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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估价对象及可比实例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复印件

5. 估价委托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评估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1） 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 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 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交易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交易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4. 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实物状况及其区位状况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5.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6.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不同：营业税直接依据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增值税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后，还要扣减成本费用中的进项税额，才是最终的应纳税额；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而营业税的计税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涉及税制转换和政策调整，较为复杂。总体上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7.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7. 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8. 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产权可完善可合法出租条件下的作为商业用房出租使用。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作为商业用房出租。

3.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权属资料，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上载明的为依据进行设定。

4.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的竣工备案相关文件。经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 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 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 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 本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估价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 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租金水平，如估价对象登记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等评估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 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9年8月30日在估价委托人联系人崔宇奇的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估价对象现场拍照。实地查勘时，估价委托人联系人崔宇奇对调查记录进行了签字确认。本报告估价对象的装修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价值时点实地查勘并经联系人现场签字确认的调查记录为依据，本报告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特此说明。

8. 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并确定实际不动产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9. 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 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1. 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即2019年10月30日至2020年10月29日）。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为估价对象的出租人。

单位名称：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
指派的：武晶
联系电话：010-66153963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商业用房。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属于为月坛商圈项目。估价对象建筑面积10414.05平方米，用途为商业用房。
（三）土地基本状况
1.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估价对象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评估专业人员未能获取该证中证载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等信息，且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相关土地面积依据。
2.估价对象现状已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现状四至：
东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西至：月坛北小街，南至：国家医疗保障局，北至：外经贸大厦。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设定建筑面积为10414.05平方米，建筑类型为商业综合体，总楼层7（-1）层，现状用途为商业用房，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经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内部装修为普通装修。
估价对象目前为估价委托人出租经营使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房屋维护情况良好。
五、价值时点

2019年8月30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9年8月30日，估价对象用途设定为商业的房地产租赁价格，其不包含物业管理费、能源费、房地产经纪公司服务费等。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方式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估价对象符合设定租赁权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6.《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7.《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二）联系人武晶提供的资料
1.《估价委托书》

2.《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

3.估价委托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估价对象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条件，且周边有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租赁交易实例，故未采用成本法。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但临街宽度较窄，且侧面被相邻楼宇遮挡采光受影响较大，周边同类用房租金价格无法反应估价对象实际情况，故未采用收益法。估价对象已按规划完成开发建设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具有再开发潜力，故未采用假设开发法。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比较法

	评估价值
	5.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
特别提示：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转下页）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常  畅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年8月30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10月30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1.土地面积：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相关土地面积依据。
1-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地处商业类二级地价区，该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3.5。估价对象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小，对土地利用有一定影响。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1-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保障程度较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2-1.建设内容、规模分析
估价对象所属月坛商圈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目前作为商业用房使用，经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停车情况为地面停车位。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10414.05平方米，房屋现状用途为商业用房，房屋总层数为7（-1）层。

 2-2.装修情况
	位置
	装修标准

	外墙面
	墙砖

	楼梯间
	涂料顶棚、涂料墙面、地砖地面

	外门窗
	玻璃门、防盗门、铝合金窗
	内门
	木门、玻璃门、防盗门

	库房、办公室
	涂料、石膏板、石膏角线顶棚，石材墙面，石材、地砖地面，木质踢角。

	客房、办公室
	矿棉吸音板顶棚，涂料、壁纸、软包墙面，地毯地面，木门套。

	卫生间
	石膏板顶棚，墙砖墙面，地砖地面，陶瓷洗手池，坐便。


2-3.成新率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70%
（二）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估价委托人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估价委托人尚未取得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估价对象土地出让年限等信息未能获取。
2.建筑物状况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筑物权属合法，且为估价委托人所有。

3.他项权利设置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冬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南至国家医疗保障局，西至月坛北小街，北至外经贸大厦。临近城市支路——月坛北小街。
2.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月坛商圈，周边有华联商厦、金融界购物中心、甘家口百货等，商业氛围较成熟，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56路、61路、101路、102路、103路、121路、61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距地铁2号线（阜成门站）约0.8公里。有地面停车位，距城市主干道阜成门外大街100米，交通便利。
4.环境状况
自然环境：月坛公园等绿色景观；

人文环境：月坛体育馆、外交学院、中国地质科学园等人文场所；

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天然气、供暖）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有购物场所（金融街购物中心、BHG生活超市）、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学校（北师大附属幼儿园、奋斗小学、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地理位置较好，商业繁华度较好，交通状况较好，环境状况较好，公共配套设施齐全。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212.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590.5亿元，增长6.5%。其中，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67.0%。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市场总消费12969.9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实现服务性消费额7282.5亿元，增长10.4%，占市场总消费额的56.1%，较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87.5亿元，增长5.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1495.8亿元，同比增长25.1%。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5126.8亿元，同比增长5.2%；餐饮收入560.7亿元，同比增长6.9%。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北京市经济延续了平稳运行态势，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经济支撑。

2.土地市场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公示的土地成交信息，2019年2季度北京土地招拍挂市场成交宗地共20宗，总建设用地面积89.3万平方米，成交金额331.8亿元。其中，住宅用地成交9宗，工业用地成交9宗，商业/办公用地成交2宗。

本季度成交的两宗商业/办公用地分别位于海淀区和大兴区，均为零溢价成交，海淀成交地块内需无偿代建6200平方米交通枢纽，大兴成交地块用于建设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出让年期内自持比例不低于50%。由于近年来商办地出让均有自持要求，因此整体价格水平未有大幅变化。

根据2019年2季度城市地价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监测地价整体表现为温和上涨的趋势。商服用途地价水平值为地面价72216元/平方米，环比增长率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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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开发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6.4%，增幅较1季度降低约8个百分点。上半年北京市房屋新开工面积为97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4%。其中，办公用房为8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1%；商业营业用房为62.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1.8%。北京市房屋施工面积为11661.7万平方米，同比上涨1.4%。其中，办公用房为1932.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1%；商业营业用房为993.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9.7%。北京市房屋竣工面积为241.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7.9%，降幅较1季度收窄。其中，办公用房为26万平方米，下降25.3%；商业营业用房为13.5万平方米，下降67.2%；降幅较1季度均有所收窄。
4.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

（1）商业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2季度北京市商业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900套，批准上市面积为28.19万平方米，套均面积313平方；批准上市套数环比、同比均有所降低，但因套均面积增加，批准上市面积与上季度相当，同比增加37%。2019年2季度，累计可售套数6276套，可售面积113.36万平方米，同比、环比均下降。

[image: image2.png]100 6000

5000/

4000

50 3000/

2000,

1000

$ &> > N3
& & & &

> @» > D g
S & & E

> S
DU

S N
&
O

m— i ETHER () — & EHEH ()





从区域分布上看，近郊与远郊的供应比例基本维持在2:8。2019年2季度批准上市的商业用房在近郊区以朝阳区及丰台区为主，合计占比月13%，远郊区集中于顺义区、通州区及大兴区，合计占比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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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9年2季度，商业用房销售面积19.24万平方米、销售套数950套，销售套数高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相当，但较上季度增幅较大，达80.5%。成交均价为26448元/平方米，较上季度下降15.8%。从区域分布上看，2季度近郊与远郊的销量比例为1：5；近郊销售均价48544.3元/平方米，高于上季度；远郊销售均价22115.74元/平方米，低于上季度。
2019年2季度商业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1.北京壹号院
	朝阳区
	140000
	1.海淀区
	70619
	1.二环内
	118385

	2.长安太和
	东城区
	118385
	2.石景山区
	69204
	2.三至四环间
	57832

	3.融汇国际大厦
	海淀区
	99999
	3.东城区
	64140
	3.四至五环间
	40556

	4.恒大·名都
	朝阳区
	94927
	4.丰台区
	44661
	4.二至三环间
	37856

	5.保利中央公园
	朝阳区
	90248
	5.门头沟区
	43757
	5.六环外
	23224

	6.旭辉E天地
	房山区
	84186
	6.通州区
	40914
	6.五至六环间
	21591

	7.紫御长安
	石景山区
	81450
	7.朝阳区
	35082
	

	8.鸿坤·花语墅
	朝阳区
	80329
	8.平谷区
	31489
	

	9.远洋天著春秋
	石景山区
	76550
	9.房山区
	27121
	

	10.橡树湾
	海淀区
	70941
	10.顺义区
	21019
	

	
	11.密云区
	19784
	

	
	12.昌平区
	19537
	

	
	13.大兴区
	16281
	

	
	14.延庆区
	5199
	


（2）办公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2季度北京市办公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3361套，与去年同期相当，较上季度增幅较大；批准上市面积为45.2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及上季度均有上涨。累计可售面积255.91万平方米，略低于去年同期及上季度水平；累计可售套数24075套，与去年同期及上季度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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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分布上，本季度近郊与远郊的供应情况接近，比例为4：6；在近郊区以海淀区及丰台区为主，合计占比约38.9%；远郊区集中于顺义区及大兴区，合计占比约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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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9年2季度，办公用房销售面积20.17万平方米，销售套数2372套，高于去年同期及上季度。成交均价为35020元/平方米，较上季度高约5%。本季度近郊销售均价38054元/平方米，远郊销售均价33985元/平方米，较上季度差幅减少。
2019年2季度办公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1.昆泰嘉瑞中心
	朝阳区
	78544
	1.丰台区
	62829
	1.二至三环间
	49937

	2.国投财富广场
	丰台区
	69704
	2.东城区
	49238
	2.四至五环间
	47148

	3.北京丰台金茂广场
	丰台区
	61319
	3.石景山区
	48491
	3.六环外
	41438

	4.兴悦家园
	大兴区
	60145
	4.朝阳区
	45546
	4.五至六环间
	26492

	5.启皓中心
	朝阳区
	59439
	5.通州区
	43778
	5.三至四环间
	23080

	6.京投银泰·琨御府
	海淀区
	57996
	6.大兴区
	40437
	

	7.紫御长安
	石景山区
	51161
	7.海淀区
	32777
	

	8.使馆壹号院
	东城区
	49238
	8.门头沟区
	29220
	

	9.通州富力中心
	通州区
	49000
	9.昌平区
	20904
	

	10远洋天著春秋
	石景山区
	46875
	10.顺义区
	20660
	

	
	11.房山区
	18458
	

	
	12.平谷区
	13905
	


5.产业政策情况

2019年，为促进消费，北京市政府出台诸多政策以刺激零售市场发展：

2019年2月15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2019年促消费稳增长措施》，密集制定了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鼓励网络零售健康发展、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商圈改造提升等政策。

2019年3月1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关于申报2019年度商业流通发展项目的通知》，在 以往基本便民服务的基础上，重点扶植新零售门店、消费体验中心、智能快递柜等新型零售业态。

2019年3月25日，北京商务局印发的《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的若干措施》正式生 效，按照该措施规定，对在京开设商业品牌首店的企业，最高可获得500万元金额的支持。

6.可预见未来

目前，北京市商办类物业整体市场环境较为稳定。但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供需双方的市场表现趋于保守，市场增速将逐步放缓。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根据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转换为未来收益得到估价对象市场租金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月坛商圈，近期周边有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但临街宽度较窄，且侧面被相邻楼宇遮挡采光受影响较大，周边同类用房租金价格无法反应估价对象实际情况。
	否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条件，且周边有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租赁交易实例。
	否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已按规划完成开发建设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具有再开发潜力，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
（二）估价的思路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房地产市场租金＝可比实例房地产租赁价格×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五、估价测算过程  

比较法

1.选取可比实例并编制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并陈述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实例A：

案名：西派国际公寓

·交易情况：正常；

·实际用途：商业；

·交易时间2019年8月20日；

·商业繁华度：隶属于金融街商圈，周边2公里内凯德MALL（西直门店）、金融街购物中心等，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以实例A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最高级别道路为城市快速路——西二环，距地铁2号线、6号线车公庄站（换乘站）0.5公里，距地铁4号线大兴线平安里站（换乘站）1.2公里，距21路、80路、夜20内环路、运通106线等车公庄南站0.3公里，1公里以内有多个公交站，交通网络密集，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以实例A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餐饮、医院、超市、购物中心、学校等，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以实例A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顺城公园、官园公园、外交学院、北京建筑大学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临街道路级别：城市支路——西直门南小街；

·可视性：商铺东门正对临街道路，可视性较好；

·人流量：较大；

·楼层：1—2层，共2层；

·物业类型：社区底商；

·商业类型：配套商业；

·结构：钢混；

·建筑面积：339平方米；

·公共装修：普通装修；
·成新度：75%；
·室内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结构层高：正常层高；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是否可做餐饮：否；

·采光是否有遮挡：否；
·租赁价格为9.5元/建筑平方米·天。

实例B：

案名：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交易情况：正常；

·实际用途：商业；

·交易时间2019年8月16日；

·商业繁华度：隶属于德胜门商圈，周边2公里内有新华百货、枫蓝国际购物中心、华联生活超市等，商业繁华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以实例B为圆心，紧邻城市主干道——德胜门外大街，距地铁2号线积水潭站0.6公里，距地铁8号线鼓楼大街站1.2公里，距地铁4号线大兴线新街口站1.3公里，距观光3线德胜门内（后海）站79米，距5路、27路、55路、380路等德胜门站250米，附近公交站密集，交通线路多，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以实例B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餐饮、医院、超市、购物中心、学校等，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以实例B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后海公园、德胜公园、什刹海公园、宋庆龄同志故居、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北京师范大学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临街道路级别：城市主干道——德胜门外大街；

·可视性：临近街道，可视性较好；

·人流量：较大；

·楼层：1层，共1层；

·物业类型：商业街商铺；

·商业类型：配套商业；

·结构：钢混；

·建筑面积：950平方米；

·公共装修：普通装修；
·成新度：70%；
·室内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结构层高：正常层高；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是否可做餐饮：是；

·采光是否有遮挡：否；
·租赁价格为10元/建筑平方米·天。

实例C：
案名：北广大厦

·交易情况：正常；

·实际用途：商业；

·交易时间2019年8月27日；

·商业繁华度：隶属于黄寺商圈，周边2公里内有新华百货、唐人街购物中心等，商业繁华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以实例C为圆心，邻近城市支路——黄寺大街，距地铁8号线安华桥站1公里，距地铁10号线健德门站1.5公里，距5路、55路、123路、344快路、345路、625路、670路、872路、883路等马甸桥南站500米，交通线路密集，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以实例C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餐饮、医院、超市、购物中心、学校等，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以实例C为圆心，半径2公里内有人定湖公园、双秀公园、马甸公园、玫瑰公园、北京师范大学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临街道路级别：城市支路——黄寺大街；

·可视性：临近街道，可视性较好；

·人流量：较大；

·楼层：1层，共1层；

·物业类型：临街店面；

·商业类型：配套商业；

·结构：钢混；

·建筑面积：180平方米；

·公共装修：普通装修；
·成新度：75%；
·室内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结构层高：正常层高；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是否可做餐饮：是；

·采光是否有遮挡：否；
·租赁价格为9元/建筑平方米·天。

2.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估价对象及
       可比案例

修正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
	系数
	西派国际公寓
	系数
	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系数
	北广大厦
	系数

	交易时间
	2019-8-30
	100
	2019-8-20
	100
	2019-8-16
	100
	2019-8-27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好
	105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状况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主干道
	104
	城市支路
	100

	
	平面位置/可视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人流量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较大
	100

	
	楼层
	1
	100
	1至2
	90
	1
	100
	1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独立商业
	100
	配套商业
	98
	配套商业
	98
	配套商业
	98

	
	建筑面积（平方米）
	1301.76
	100
	339
	106
	950
	102
	180
	10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成新度
	70%
	100
	75%
	100
	70%
	100
	75%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层高
	正常层高
	100
	正常层高
	100
	正常层高
	100
	正常层高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是否可做餐饮
	是
	100
	否
	95
	是
	100
	是
	100

	
	采光是否有遮挡
	是
	100
	否
	110
	否
	110
	否
	110


备注：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各层面积信息，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并与估价委托人确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各层面积基本一致（即各层面积为10414.05÷8=1301.76平方米）。
3.编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可比实例交易时间（市场状况）、交易情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和实物状况的因素调整或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调整系数或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105
	100/100
	100/100

	
	交通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100
	100/100
	100/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100
	100/100
	100/100

	
	临街状况
	100/100
	100/104
	100/100

	
	平面位置/可视性
	100/100
	100/100
	100/100

	
	人流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楼层
	100/90
	100/100
	100/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98
	100/98
	100/98

	
	建筑面积
	100/106
	100/102
	100/104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100
	100/100
	100/100

	
	成新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层高
	100/100
	100/100
	100/100

	
	内部装修
	100/100
	100/100
	100/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是否可做餐饮
	100/95
	100/100
	100/100

	
	采光是否有遮挡
	100/110
	100/110
	100/11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9.5
	10
	9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9.3
	8.7
	8


估价对象房地产的一层市场租金=（9.3+8.7+8）÷3

=8.7（元/建筑平方米·天）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
估价对象位于月坛商圈，通过与近期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商业用房房地产交易实例比较，得到估价对象一层的租金水平为8.7元/建筑平方米·天，通过修正其他层的各项因素，得到其他各层的租金水平。修正系数及估价结果表如下  
	楼层
	修正系数
	估价结果

	1
	1
	8.7

	2
	0.75
	6.5

	3
	0.6
	5.2

	4
	0.5
	4.4

	5
	0.45
	3.9

	6
	0.4
	3.5

	7
	0.4
	3.5

	B1
	0.65
	5.7

	均价
	5.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

因市场情况复杂，实际签订价格将受交易双方对项目心理预期的影响，会在估价结果的基础上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浮动±10%为合理范围。在各种预测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要对各个评估价格进行重新测算，故估价对象市场租金水平为4.7~5.7元/建筑平方米·天。

（二）估价结果的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比较法

	评估价值
	5.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

特别提示：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复印件

5. 估价委托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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